附件2
工资保证金业务承诺书

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依法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发挥工资保证金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我行（司）作出如下承诺：
我行（司）承诺在收到市人社局的《福建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附人社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后5个工作日（含）内将款项支付至《通知书》列明的指定账户。元旦、春节前后等特殊节点时间或者因拖欠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的，我行（司）将在48小时内支付到位。
保函、保证保险应以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受益人，保函性质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独立性保函，无特殊免赔条款。
[bookmark: _GoBack]为方便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工资保证金动态，我行（司）委派专人于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向市人社局报送当季度工资保证金收支情况，遇到特殊时间节点，能按照市人社局要求，提交我行（司）工资保证金相关材料。我行（司）工资保证金专员：     ，办公电话：      ，手机：       。如更换专员，我行（司）将于3个工作日内向市人社局报备。
我行（司）承诺在办理工资保证金业务过程中将严格遵守《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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